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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習規則 

一、 依本校學籍規則及護理學系校外實習輔導辦法之相關規定制定實習規則。 

二、 學生實習科目如有不及格情形，得該科重新進行實習。 

三、 學生於實習期間，遵守下列事項： 

1. 應明瞭及遵行各實習場所之各項規則。 

2. 請依單位規定提早到單位。 

四、 儀表： 

1. 髮型：頭髮勿垂肩。長髮過肩者，須整齊綰起；瀏海過眉須夾起。髮色以自然色為宜，不得

挑染突兀之顏色。 

2. 實習儀表須遵守實習場所規定，穿著實習制服應整潔勿過緊繃或鬆垮，並配戴實習名牌。 

3. 儀表不合規定者，得隨時令其退出實習場所，即刻更正並視情形給予處份。 

五、 態度方面應注意事項： 

1. 態度溫文有禮，舉止端莊，了解患者痛苦與困難，盡力給予協助。 

2. 對病人忠誠服務，但須保持專業醫療關係。 

3. 以關懷助人為主，不接受病人或其家屬之餽贈。 

4. 虛心求教，誠懇接受實習場所護理部主任、督導、護理長、臨床護理人員、本校指導老師及

其他醫護人員之指導。 

六、 學生上、下班時應注意事項： 

1. 學生於上、下班時，必先報告護理長或負責護理師。 

2. 實習場所上、下班時間，不得私自要求調換（每週實習總時數，由本校訂定）。 

3. 學生在實習期間，一切假日皆按照實習場所護理部之規定給予。 

4. 學生於上班時間內，應完成其所負責之工作項目，若下班時其工作尚未完成時，必須報告負

責護理師（交班），或接班人員繼續完成。 

5. 學生於上班時間內，不得擅自離開崗位或怠忽職守。 

6. 學生於上班時間內不宜從事非個案護理相關事宜。 

七、 學生於非上班時間，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入病室，以免妨害病室工作及病人休養。 

1. 在實習單位上班期間，不得私自參加任何活動。 

2. 實習期間如有任何困難，先與指導老師商量，若無法解決，老師會與校方聯繫。 

3. 病歷上各項病患資料均屬病患個人隱私，故不可帶離單位或私自使用病房"醫囑電腦"列印或

照相，以免侵犯病患隱私權及造成資料外漏。另不得跟病患拍照及將照片以任何形式張貼於網站



或社群網站。 

八、 學生實習期間，應按時繳交老師指定之作業。 

九、 實習成績之計算：依據每學期各科別實習成績之平均數，為學期實習總成績。 

十、 應愛惜病室公物，不得取為己用，損壞公物應照價賠償。 

十一、 學生實習期間之獎懲，按「學生實習獎懲辦法」辦理。 

十二、 壆生因故不能上班時，按學生請假辦法辦理。 

貳、 請假規則 

本規則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之相關規定制定實習請假規則。 

一、各種假別之規定與注意事項： 

1. 病假：實習學生如因病不能上班，須在上班前親自致電予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護理長，並於

事後檢附醫師証明（必要時須檢附家長書面證明書），於三日內辦妥請假手續。 

2. 事假： 

(1)須具正當理由並經指導老師同意。 

(2)可預期發生但可避免者不准假（如考駕照），請事先做安排，並提前辦妥請假手續。 

(3)臨時發生緊急事故時，須在上班時間之前，先直接打電話報告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

護理長，於三日內辦妥請假手續。 

(4)一般事假須於前一星期前告知，以便事先通知實習場所。 

(5)特殊情況報請護理系實習組同意者，另案處理。 

3. 公假：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參加全國性考試者得給公假，但須事前取得學校及醫院護理

部之同意後，始可准假。 

4. 喪假：限直系親屬，以訃文為憑，給假標準依校方規定，超過部份以事假計算。 

5. 天災假：依實習所在地之行政單位公告而定。 

6. 曠班：凡未照前五種假別辦理請假手續及未親自致電予老師核備者，一律視為未辦妥請假手

續，概以曠班論處。 

二、 補實習辦法： 

1. 病假：以1：1補班。 

2. 事假/遲到：以1：2補班，並扣總分2分。 

3. 喪假、公假、天災假：依學校實習時數規定調整補班。 

4. 曠班：以1：3補實習，並扣總分5分。 

三、 以上所缺實習時數經實習指導老師核對後並指定適當時間補實習，若經協調無法補班，該次

實習則不予計分，並重新實習 

四、 請假情形若累計達實習1/3時數(含)以上，該時段之實習需重新實習。 

 



 


